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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弘光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鼓勵本校專任教師從事學術研究，以提

高本校學術水準，特訂定「弘光科技大學專任教師學術研究獎勵辦法」（以

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二、申請獎勵相關規定 

（一）審核辦理期間：每年 5 月 1 日至 31 日止及 10 月 16 日至 11 月 15 日

止。 

（二）凡申請獎勵之教師須上網填寫「弘光科技大學專任教師學術研究獎

勵申請與審核表」並上傳相關佐證資料提出申請，且完成簽核流程。

研究發展處彙提本校學術研究發展委員會議審查通過後，給予獎

勵。 

（三）已申請學校編列配合款之計畫及共同或協同主持研究計畫，不得申

請本項、產學合作及技術轉移或授權之獎勵。 

三、研究獎勵金計算標準分為二大類： 

（一）科技部研究計畫案：研究獎勵金計算標準為該研究計畫案行政管理

費 30％並分二期申請：第一期於核定簽約撥款後，研究獎勵金計算

標準為該研究計畫案行政管理費 15 %；第二期於繳交結案報告後，

獎勵金計算標準為該研究計畫案行政管理費 15 %。 

（二）政府機構研究計畫案：研究獎勵金計算標準為該研究計畫案結算後

之行政管理費 50%，於計畫結束繳交結案報告後申請，若每一期研

究獎勵金額低於新台幣壹仟元者，不予獎勵。 

本項獎勵金自計畫結案日起算二年內不限研究計畫件數，依申請獎勵相關

規定辦理之。 

四、凡獲科技部核定傑出研究獎勵者須於得獎後一年內提出申請，每件可獲新

台幣陸萬元獎勵。 

五、除了第四條規定外，凡獲得國內、外研究獎項之教師（不含國際發明展及、

本校所頒發之校內獎項）申請獎勵時，須於得獎後一年內提出申請，經弘

光科技大學學術研究發展委員會議以專案審查，核定獎勵方式，給予獎勵。 



六、本辦法經本校學術研究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，修正

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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